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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臺北市立博愛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實施計畫 

一、 宗旨： 

發揮美勞教育功能、目標與價值；展現兒童藝術潛能，開創美勞教育新風貌。 

二、 目標： 

（一）激發兒童藝術潛能，提昇藝術水準。（二）推展美勞創作教學，促進創作風氣。 

（三）加深加廣學生學習，擴展學習效果。 

三、 參加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一至六年級學生。 

四、 參加辦法：分為1.初審、2.複審（1、2由校內辦理）、3.決選（獲金牌獎的作品送

交承辦學校參加教育局決選）三部份。 

五、 作品須知： 

（一）學生個人創作，主題及材料不拘（含水彩、版畫、水墨畫、設計、電腦繪圖……

等）以平面創作為主；立體作品請以作品前、後、左、右四個方向拍攝之照片黏

貼至四開有顏色的底紙上送件。 

（二）規格為八開或四開，八開作品及小於四開的作品請黏貼於四開有顏色的底紙上， 

（水墨作品務必襯底，並用兩個透明塑膠套上下包住）尺寸未符標準者，一律退件。 

（三）每件作品均需填寫報名表（附件一），用迴紋針或其他不會破壞作品的工具/文具

別於作品上。另外，請在作品背面右下角黏貼「作品標籤」（附件二）。 

（四）報名表須知：作者請在「小畫家的話」欄框中，寫明作者創作每件作品的想法；

務必填寫「家長鼓勵的話」，送交導師或美勞（生活）老師。 

（五）報名表填寫不完整者，不予評審(包含小畫家的話、初審作業欄)。 

（六）每生每年至多可送六件作品，蓋認證章二次。 

六、 辦理方式及日期： 

（一）校內初審、複審：由本校自訂配合教育局承辦學校決選收件日期辦理。 

（二）教育局決選：每學年辦理一次。 

七、作品展覽： 

（一）本校將獲金牌獎作品自行辦理美展或

於學校網站、校刊、佈告欄展出。 

（二）由教育局定期規劃辦理作品展覽，聘請評審自各校提送之「金牌」獎的作品中評

選優秀作品展出。 

（三）金牌獎及展出作品，將於畫展結束後由承辦學校通知本校領回發還學生。 

作品展覽：(1)決選評審日期：12月。 

          (2)展出日期：隔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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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信義區 博愛國民小學111學年度兒童美術創作展報名表□ 

校  名 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     年     班 

姓  名  家裡電話  

(學生個資請勿外流)  

參加本活動

獲獎紀錄 

本次為第(   )次參加；曾獲美創展展出(   )次 

小

小

美

術

家

的

話 

作品1.題目： 

創作想法： 

作品2.題目： 

創作想法： 

作品3.題目： 

創作想法： 

作者簽名： 

 

初 

 

審 

 

作 

 

業 

 

 主題清晰 構圖完整 技巧熟練 創意新穎 媒材適當 

作品1      

作品2      

作品3      

• 請各班視覺藝術教師依學生作品，勾選其通過的項目，並勾選下列之初審結果；另

「認證10次以上學生」無須參與初審及複審，參加決選學生名單請填附件7。 

班級視覺藝術

教師簽名︰ 
 初審結果 □再加油 □通過初審 □參加複審 

視

覺

藝

術

教

師

評

語 

(獲參加金牌獎者，請視覺藝術教師

務必填寫) 
 

 

 

 

 

 

 

家

長

的

話 

(※獲選參加複審者，請家長務必填寫鼓勵小朋友

的話) 
 

      ★請用迴紋針別於3張作品之上。 

      ★本表填寫不完整者，若獲金牌參加決選時，將不予評審。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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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標籤 

⚫ 每件作品填寫1張作品標籤，標籤請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 

⚫ 作品請依照所貼之作品編號，按1.2.3.由上而下順序排列，並在報名表按此編 

號填寫作品說明。 

     ………………………………………………………………………………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  作品標籤 

校  名  信義區     博愛國民小學 

姓  名  性別  

年  班 年        班         號 

級任導師  

視覺藝術教師  

作品1題目  

   ………………………………………………………………………………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  作品標籤 

校  名     信義區     博愛國民小學 

姓  名  性別  

年  班 年        班         號 

級任導師  

視覺藝術教師  

作品2題目  

    ………………………………………………………………………………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  作品標籤 

校  名    信義區     博愛國民小學 

姓  名  性別  

年  班 年        班         號 

級任導師  

視覺藝術教師  

作品3題目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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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獎勵－ 

送件次數 

(每次三件作品) 

獎勵方式 備註 

第一次 核蓋認證章1一次 小畫家藝術護照一本 

通過初審請導

師、美勞（生

活）老師於護照

上加蓋認章(並

寫上認證日期) 

第二次 核蓋認證章2一次  

第三次 核蓋認證章3一次 憑三個認證章發給初階獎狀一張 

第四次 核蓋認證章4一次  

第五次 核蓋認證章5一次  

第六次 核蓋認證章6一次 憑六個認證章發給進階獎狀一張 

第七次 核蓋認證章7一次  

第八次 核蓋認證章8一次  

第九次 核蓋認證章9一次，並

填寫心得感想一份 

憑九個認證章發給高階獎狀一張 

第十次 視為第一次送件，重新累積獎勵辦法 

1. 複審獎勵：評審委員們依據學生之年齡程度、作品之構思、創意、內容、線條、色
彩、構圖、技法、材料的運用…，給予「銅牌」、「銀牌」、或「金牌」獎項
之鼓勵。 

(獎項比例：以各年級參加複審人數之比例計算，金牌占10%、銀牌占20%、銅牌占30%。) 

-------------------------------------------------------------------------- 

111學年上學期美創展---送件參加注意事項 

一、大致流程： 收件自10月11日起。 

流

程 

1.初審收件 

（10/11-10/24） 

2.初審 

（10/25-10/31） 

3.複審送件 

(11/1-11/4) 

4.複審 

(11/7-11/11) 

1~6

年

級  

參加學生每生三件

作品交與班級導師

或美勞老師協助收

件。 

各班收齊給導師、美

勞（生活）任課老師

進行初審。 

各班收齊作品5份與

美術家護照後送至

教務處彙整。 

●交件時，請將作

品與美術家護照分

開來。 

 

由教務處召集評審進行

複審。 

(複審完之優良作品將

送出代表學校參加決

選) 

二、收件、初審及複審時間：請參閱上表之起迄日期。 

三、依規定每位參加學生須有3件作品。  

→請學生報名表資料要填寫清楚，並為3件作品寫上「小畫家的話」。 

→請家長填寫家長的話。 

→學生作品背面右下角均要貼「作品標籤」，並附上小小美術家護照以便核章。 

 

所附相關檔案若需紙本請以班級為單位，統一至教務處領取。 

附件二 

 

 

 

 

附件一 

 

 

 


